附1：

2008年新生军训优秀士兵及合格士兵认定办法
一、认定条件

1、“优秀士兵”认定条件

（1）能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不抽烟、不酗酒，不打架斗殴、不夜不归宿。
（2）场上、场下能尊敬教官、师长，与其他同学互助友爱，能礼貌待人。

（3）能严格遵守军训纪律，在日常军事训练中刻苦训练，从不迟到、早退、旷操，积极热情配合教官训练。
（4）训练场上军容严整，能严格按照军训要求着装。

（5）能熟练掌握教官教授的队列动作，动作标准到位，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种集体活动。
（6）个人内务卫生在评比中均为优秀。
（7）按连队总人数的10%评选。
2、“合格士兵”的评选条件

（1）能严格遵守军训纪律，在日常军事训练中刻苦训练，极少迟到、从不早退、旷操，能较好的配合教官的训练。
（2）听从指挥，积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。

（3）能较好的掌握教官教授的队列动作，达到训练的基本要求。
（4）个人内务卫生在评比中均为良好以上。

二、认定结果

1、“优秀士兵”认定结果将
（1）给予一定物质奖励并颁发军事训练优秀证书

（2）记入学生个人素质拓展卡

（3）记入学生个人档案
2、“合格士兵”认定结果将
（1）颁发军事训练合格证书

（2）记入学生素质拓展卡

（3）记入学生个人档案
三、有以下情形者，定为“不合格士兵”

１、不能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不能遵守军训期间的各方面纪律要求。

２、不能按时参加每天的操课，不经辅导员批准，无故早退、旷操，训练时间达不到75％以上者。

３、不尊重教官、师长，辱骂、顶撞教官、师长。

４、故意破坏连队和班级的团结和正常的训练，并经教官、辅导员教育后仍不改正者。

